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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函
地址：73064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1段501

號

承辦人：許雅媛

電話：06-6323039#21

傳真：06-6329359

電子信箱：lemon7513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動防禽字第11002276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第四季監測結果 (0227673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9年度「禽場禽流

感傳播媒介監測」委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

執行科技研究計畫之第四季監測結果摘錄如附件，惠請轉

知所轄及貴協（班）會之養禽業者據以強化其清潔消毒工

作及生物安全防疫措施，以防範禽流感疫情發生及傳播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10年2月8日防檢

一字第11014708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第四季「禽場禽流感傳播媒介監測」計畫監測包含禽

場及化製車，監測結果摘錄如附件，請養禽業者持續加強

消毒防疫工作。

三、為防範禽流感疫情發生及傳播，請養禽業者持續強化下列

生物安全防疫措施：

(一)近來早晚溫差大易造成家禽免疫力下降，請留意禽舍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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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施放時機及做好保溫措施，降低家禽緊迫發生。

(二)禽場應依本市公告之「H5、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及家

禽新城病防治措施公告」規定，依禽種類別規劃防鳥設

施，降低候（野）鳥與家禽接觸風險，並落實人員及各

式車輛門禁管制、場區清潔消毒等軟體生物安全措施。

(三)禽場業者平時應嚴格禁止人員或車輛進入場內，如有必

要，應要求人員先換穿工作服、鞋（或使用拋棄式材

質），並將工作鞋浸泡消毒水後再進入禽場或禽舍；車

輛及器械等須經過嚴密清潔及消毒後，才可進入場區。

(四)每日自主觀察場內家禽飲水量、攝食量、產蛋量及健康

情形，若有異常警訊，應立即通知本處釐清原因，並配

合執行後續防疫處置措施，以早期發現可疑案例，及時

處置，避免危及整體產業。

(五)建議禽場執行批次生產及全場統進統出等生產模式，保

留適當空舍時間澈底執行禽場清潔及消毒，避免病原持

續在場內循環，同時縮短出禽時間，可避免因運禽車

輛、箱籠及人員頻繁進入場內而增加疫病入侵之風險。

(六)不使用非法疫苗，不從事非法走私動物及動物產品行

為，並勇於檢舉不法情事，共同維護產業安全（農委會

防檢局檢舉電話：0800-039-131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養鴨協會、後壁區農會養鴨產銷班第一班、鹽水區農會

養鴨產銷班第一班、學甲區農會養鴨產銷班第一班、臺南市養雞協會、臺南市養

雞發展協會、臺南市蛋雞協進會、臺南市肉雞產銷班第一班、下營區農會肉雞產

銷班、白河區農會肉雞產銷班、下營區農會火雞產銷班

副本：本處動物公共衛生組、本處家禽保健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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